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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说明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

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内（2015 年 6 月 24 日、2015 年 6 月 25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经与公司经营层、董事会、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实，现将有关情

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信息。 

3、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

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



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请广大投资者

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公司再次提醒投资者关注公司的以下风险因素： 

1.客户相对集中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配套海尔、美的、惠而浦三家全球洗衣机

行业龙头企业，其中，向海尔的销售收入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

重超过 85%。洗衣机行业集中度高以及公司现阶段重点配套海尔推

广双动力洗衣机，是导致公司目前客户集中的主要原因。若海尔等

主要客户生产经营情况发生变化，就洗衣机产业未来发展作出的计

划、产品调整若对公司业务发展不利，因公司目前主营业务收入主

要来源于海尔等主要客户，则可能对公司主营业务短期内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 

2.产品及业务结构相对单一风险 

公司主要从事洗衣机减速离合器的生产和销售，受洗衣机整机

行业发展的影响较大，特别是致力于新品、高档产品研发、生产，

受下游洗衣机整机厂新品推广影响更大。如，海尔拥有双动力洗衣

机的专利权并独家生产，而公司配套海尔双动力洗衣机的双驱动减

速离合器系列产品占公司销售收入 80%以上，故该类产品产销量直

接与海尔双动力洗衣机市场推广力度、产销情况紧密相关。未来几



年公司继续专注于新型、高效节能减速离合器业务，并重点配套海

尔发展双驱动减速离合器，故仍无法完全排除产品、业务结构相对

单一的风险。 

3.专利被仿制、被侵权的风险 

长期发展过程中，公司始终坚持推行技术创新、专利保护同

步，有效实现了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构筑起包括核心专利、辅助

专利以及防御专利在内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先后在多起维权

案中胜诉，有力保护了原创性技术专利的合法权益。公司业已形成

的严密、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成为维持核心技术、产品独占

性，有效防范竞争对手仿制、侵权的有力保障。但极少数竞争对手

因利用申报实质性审核及公示程序简化的实用新型专利等手段生产

侵权产品，形式隐蔽，取证困难，维权程序多、耗时长、投入大，

仍难以完全消除未来被仿制、被侵权的风险。一旦公司维权不利，

双驱动减速离合器等市场独占性强的产品被仿制、被侵权并得不到

及时、有效的控制，有可能造成重大损失。 

4.竞争对手进入公司独占性强的领域导致竞争加剧的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双驱动减速离合器市场独占性强的局面，未来可

能会因海尔培育出新的合格供应商，或竞争对手绕开公司专利壁垒

开发出符合海尔双动力洗衣机需要的双驱动减速离合器而被打破，

公司因而面临的竞争会相应加剧，并存在产品价格、毛利率下行的

风险。 

5.税收优惠政策变化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金额占公司净利润比重超过

10%，若享受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调整以及税收优惠期满后不能通过



复审，将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现金流水平产生一定的不利影

响。 

有关公司风险因素的全部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 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招股说明书》“第四节风险因素”。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6 月 25 日 




